佛光大學
[bookmark: _GoBack]學生社團校外活動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活動地點
	
	活動負責人
	姓名：
聯絡電話：

	活動內容
	




	請求支援事項
	




	活動準備事項
	□行程計劃及路線圖        □領隊(嚮導)簡歷
□活動人員名單            □家長同意書  份（未滿二十歲）
□保險證明文件            □行前會議記錄
□其他：

	社團負責人
	輔導老師
	領隊老師

	




	
	

	課外活動組
	生活輔導組
	學務長
	批示

	





	
	
	


說明：
1、 請各學生社團加蓋社章。
2、 依據學生課外活動輔導辦法第廿六條各社團如需在校外舉行活動或參觀旅行，須請師長率領，並須於七日前報學務處核定後，方可舉行活動。活動領隊老師須為本校專任教職員，全程隨隊照料學生。
3、 如為代表學校參加非學校主辦單位之校外活動、競賽及研討(習)會…等，則不需領隊老師率領，學生可自行前往參加。
4、 登山旅遊活動須於活動兩週前提出申請。
5、 登山活動領隊(嚮導)須為本校認可之合格人員擔任。
